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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报价指引

[交易编号：中东辽建[2012]2号]

本报价指引（“报价指引”）作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东方”)于2012年2月1日发布的《保密信息备忘录》的补充。
本报价指引中包含的词语如果未定义，则具有《保密信息备忘录》中相同词语所具有的含义。

一、评价原则

本次交易资产采取“密封式报价”方式，注册投资者只有一次报价机会。

为确保本次交易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东方将邀请公证员监督整个报价、评价过程，并根据《保密信息备忘录》、本报价指引以及《保密信息备忘录》的其他补充文件（如有）的规定，公证公开竞价程序的合规性。

现东方已对资产设定底价，资产不公布底价。
注册投资者的报价必须是购买其选定的资产的一次性现金买断报价，东方将遵循“价高者得”原则，在符合《保密信息备忘录》要求的合格报价书中，选择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报价书作为胜出报价书。

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合格报价书的报价相等且均为不低于底价的最高报价，东方将在开标后通知该等报价人于2012年2月20日按照《保密信息备忘录》和本报价指引的规定再次提交报价。

二、报价文件的具体要求

如果注册投资者同时注册了多个资产，并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产提交报价书，请注意：务必将就每一个资产的报价文件放入一个单独的密封信封当中，并在信封封面标明注投资者的名称和相关资产的编号。

投标书的要件
根据保密信息备忘录的要求，注册投资者针对每一个单独的资产的报价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装入一个密封的信封当中，该信封不能折叠，并在信封外面标明注册投资者名称和资产编号。
2.上述密封的信封中应当包括如下内容，请在密封前仔细检查，确保没有遗漏：

（1） 未经改动、完整并经有效签署的报价书原件一份，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1；

（2） 经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签字页原件四份，境内投资者应加盖公章；

（3） 注册投资者授权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的授权委托书（签署人为法定代表人的情况除外）； 

（4） 注册投资者公司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书及公司章程的复印件一份，并经授权签字人确认与原件相符；

（5） 经签署的报价保证金电汇单原件一份，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2。
三、报价日的要求

特别提示：东方接收报价书的时间为北京时间[2012]年[2]月[13]日–[9] 时，截止时间之后提交的报价将被拒绝接收；接收报价书地点为[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25号]。接收报价书将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1. 东方将在 “缴纳报价保证金截止日”下午5:30前核实报价保证金到账情况，对于未能按时缴纳报价保证金的注册投资者提交的报价书，东方将拒绝接收。
2. 注册投资者应于北京时间报价日[8:50]-[9:00]时到接收报价书地点外领取号牌，在指定休息室等候，并按号牌次序递交报价书。重要提示：东方工作人员将采用中文喊号三次，无人应答后，视为该号牌无效，注册投资者应重新领取号码递交报价书。
3. 东方将于北京时间[2012]年[2]月[13]日[8:50]-[9:00]时在接收报价地点外对注册投资者提交报价书人员的身份进行验证，请提交报价书人员留存名片；对于提交报价书人员与参与交易意向书记载联系人不符的，将电话确认。
4. 经过身份验证后，提交报价书人员应立即进入接收报价书地点，向东方提交报价书。
5. 东方工作人员与提交报价书人员一起检验信封密封情况并确保报价书密封后，双方应填写收据，标明收到报价书的日期、时间及报价书数量、提交报价书人员签名、东方接收报价书人员签名；收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6. 东方工作人员将当场将报价书投放到指定的接收箱内；在确定报价书放入指定接收箱后，提交报价书人员应立即离开接收报价书地点，不要在东方办公区域内逗留。

四、宣布评价结果

一旦确定评价结果，东方将根据以下两种情况电话通知注册投资者报价时指定的联系人。

1.如确定胜出的报价人，东方将通知该报价人如下事实：

· 对方是某资产报价最高的报价人；

同时，东方将通知所有提交合格报价书但未胜出的注册投资者以下事实：

· 胜出的报价人名称；

· 该未胜出的报价人的报价排名（如，出价第四高等）；

2.如最高报价低于底价，东方应对该资产所有提交报价书的注册投资者宣布该资产无报价胜出。
报价保证金的退还
未胜出的报价人的报价保证金，将在其向东方提交销毁声明后的10个工作日内退还(无息)，销毁声明格式见保密信息备忘录附件3。
